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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推動本校國際化友善校園，並鼓勵弱勢境外學生勤奮向學，特訂定「文藻外語大

學境外生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原名「文藻外語大學斐德修女助學金設置要點」，包括學雜費助學金、緊急

紓困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 

 

三、 承辦單位為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生事務組(境外組)，由國際長擔任召集人

召開審查小組會議，學務長、教務長及會計室主任擔任審查委員，負責審查本要點

之助學金申請案。 

 

四、 境外生學雜費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全額自費生（延畢生除外）且其家庭年所得低於新臺幣七十

萬元者(依繳交申請書當日匯率計算)。 

（二） 申請時間與方式：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三十日內送交境外生助學金申

請書及所需文件至境外組提出申請，經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助學金統

一於第二學期發放。每學年申請一次。 

（三） 申請所需文件：境外生助學金申請書一份、家庭財力證明，及應本校要

求經公證之翻譯文件。 

（四） 補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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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學金補助範圍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但不包含延長

修業年限、重修補修等就學費用。 

2. 該學年度實際繳納的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如低於補助標

準，僅得補助該學年度實際繳納數額。 

（五） 獲助學金補助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遭開除學籍後助學金之核發方

式： 

1. 學生未完成第一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取消其申

請資格且不予核發。 

2. 學生完成第一學期學業後，第二學期因休學致未完成學業者，於註冊

（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者，核發該學年度全額助學金。 

3. 學生完成第一學期學業後，第二學期因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致未完成學業

者，核發二分之一助學金。 

4. 學生於第二學期改申請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者，核發二分之一助學

金。 

5. 學生完成第一學期學業後，學生於第二學期註冊日(含)之前申請休學

者，核發二分之一助學金。 

（六） 補助標準、補助金額 

家庭年所得級別 每學年補助金額 

級距 
家庭年所得範圍(台幣) 

 

補助總金額(台幣) 

第一級 三十萬元以下 三萬五千元 

第二級 超過三十萬元～四十萬元以下 二萬七千元 

第三級 超過四十萬元～五十萬元以下 二萬二千元 

第四級 超過五十萬元～六十萬元以下 一萬七千元 

第五級 超過六十萬元～七十萬元以下 一萬二千元 

 

五、 境外生緊急紓困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在學期間境外生本人或家庭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狀況隨時

提出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1. 因重傷、急症住院醫療，而家境清寒，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 

2. 突遭變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無力繼續就學者。 

3. 因其他突發事件亟需救助者。 

（二） 緊急紓困金標準與金額：本校提供之緊急紓困金，視個人狀況給予補助，補

助建議如下： 

1. 父母其中一人因發生急症、亡故或遇其他緊急事件導致暫無收入，得補助

至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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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俱失業、發生急症或亡故，或學生個人遭遇重大傷病者，得補助至二

萬元。 

3. 遇重大天災變故者，依狀況得補助至三萬元。 

4. 如有特殊情況，經校長核定，得補助至五萬元。 

（三） 申請方式及所需文件：申請者備妥境外生助學金申請書一份以及急難證明

資料後繳交至境外組，由境外組了解學生遭遇之急難或緊急事件，彙整學

生相關資料及建議補助金額後，於兩週內簽請校長核定補助。 

 

六、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本校合作之專案申請入學境外學生，在學期間除符合家庭年所得

低於新臺幣三十萬元(依繳交申請書當日匯率計算)，並須提經濟困難之相關

證明，可於第一學期開學後三十日內依本要點提出申請。 

（二） 補助金額：每月核發生活助學金二千元。 

（三） 申請時間與方式：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三十日內送交境外生助學金申請書

及所需文件至境外組提出申請，經審查委員審查核准後，每月發放生活助學

金。每學年申請一次。 

（四） 申請所需文件：境外生助學金申請書一份、家庭財力證明，及應本校要求經

公證之翻譯文件。 

（五） 執行方式： 

1. 獲生活助學金者，每月須完成服務學習時數，每週以二小時為上限，每月

不超過十小時。 

2.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每月服務學習時數得予以減免二小時。 

（1） 前一學年度生活服務學習績效卓著，經境外學生事務組推薦者。 

（2）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系所前百分之二十。 

3. 服務內容強調「服務」與「學習」相互結合，在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學習效

果，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校內公共服務學習活動。 

4. 考核機制：當月未完成應服務時數者，暫停發放生活助學金；經境外學生

事務組指導後改善服務學習情形者，始得續發生活助學金。 

 

七、 本助學金經費來源係本校公關室募款所得，若募款經費用罄，則以校內預算支付。 

 

八、 本設置要點經國際暨兩岸合作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